
研究資料使用同意書 

            (申請人)，以悉知「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研究資料申

請作業規定」且將遵照使用資料規定。申請之資料，僅限於其申

請用途使用，如因違反本規定或其他違法或不當使用致使損害他

人，願自行負擔法律責任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附件三 


